[bookmark: _Toc140700072][bookmark: _Toc1799880206][bookmark: _Toc1036249332]临塘乡村（居）档案柜管理和查询规范
为规范临塘乡村级事务、党务、财务及面向村（居）基层政务公开信息查阅流程，加强临塘乡档案管理工作，做好基层政务公开向农村、社区延伸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》（下称《档案法》）《村级档案管理办法》和其他有关规定，制定本规范。
第一条 本规范适用于临塘乡及其所辖的农村、社区。
第二条 本规范所称档案材料，是指临塘乡在开展村级事务、党务、财务及面向农村、社区基层政务公开工作过程中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文字、图表、音像等信息。
第三条 村（居）档案柜是指设置在村（居）民委员会便民服务中心的，主要存放村（居）公示栏公示期满材料和其他要求留存材料的，供村（居）民自行查阅的开放式柜体。
第四条 村（居）民委员会应当指定人员负责村（居）档案柜的设立、管理、维护和档案的收集、分类、整理、保管和归档工作，保证档案资料的齐全、完整、准确和规范。
档案管理专员应当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，遵纪守法，忠于职守，具备相应的档案管理知识，并经过一定的档案业务培训。
第五条 档案材料均应按照要求规范整理后归档，一律由档案管理专员收录村（居）档案柜，统一管理，不得分散保管，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据为己有或者拒绝归档。
第六条 村（居）档案柜要按照分类方案，科学、规范地排列档案，按照分类标签，从左到右，从上到下垂直存放排列，做到存放整齐，统一有序，便于查找和利用。定期对档案管理室的案卷保管条件进行检查，切实做好防火、防盗、防尘、防潮、防高温、防有害生物、防有害气体、防光等八防工作。
第七条 村（居）档案柜中的档案盒封面或侧边需注明信息类别、编号、年份、保管期限等信息。档案保管期限至少为5年，档案编号为年份、领域拼音大写首字母、档案盒数量的组合，如附件1所示。
[bookmark: _GoBack]档案盒内需附目录，目录含序号、文号、文件名称、公开日期、归档日期等信息，新材料入盒归档需及时填写目录信息，如附件2所示。
第八条 本村（社区）全体村（居）民可凭身份证、户口簿等有效身份证明信息前往村（居）信息公开集中查阅点（下称集中查阅点）查阅当年度村（居）公开信息，往年信息可前往档案管理室按照档案管理办法申请查阅。
第九条 查阅信息前须在相关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做好登记，填写个人基本信息、查阅信息的目的及具体内容，信息查阅登记表见附件3。确认申请人的身份和查阅信息的合法性后，由相关工作人员陪同前往集中查阅点查阅信息。
第十条 本村（社区）档案供村（居）民自行查阅使用。村（居）民委员会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档案查询。查阅信息须在集中查阅点内查询，并保持安静、卫生，不得在场所内吸烟、喝水，以防损坏公开材料。查阅档案要遵守利用规定、履行查阅手续，不得有涂改、损毁、调换、抽取档案等行为。
第十一条 借阅文件、档案，原则上不允许将公开材料带出集中查阅点，确需带出时要经村（居）委员会同意，由档案管理专员做好借阅记录，档案管理登记表见附件4。
第十二条 借阅者应维护档案的完整与安全，不得在档案上乱写乱画，不得擅自转借和影印、复制、拆换、涂改及污损。
第十三条 凡在借阅档案过程中，造成案卷散失，污损或不归还者，应按《档案法》及有关规定严肃处理。借阅档案归还时，档案管理专员要认真清点，仔细检查，并做好归还记录。
第十四条 档案管理专员需按照档案产生的实际情况，及时收录归档，不得积压，并及时做好档案目录的更新。
第十五条 档案管理专员要认真做好失去保存价值的档案的销毁工作，严格按程序和手续办理，未经鉴定或不经批准，档案管理专员不得私自销毁。
第十六条 档案管理专员要定期进行档案保管状况检查并做好检查记录。对音像档案和电子档案，要定期检查信息记录的安全性，确保档案可读可用。发现问题要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解决或上报村（居）民委员会，不断提高查询服务效率和档案管理水平。
第十七条 本规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
附件1
	社会救助

	档案编号
	年度
	保管期限

	2023SHJZ01
	2023年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



附件2
	目录

	序号
	文号
	文件名称
	公开日期
	归档日期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

附件3
	信息查阅登记表

	姓名
	身份证号
	联系方式
	所需信息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附件4
	村（居）档案管理登记表

	序号
	姓名
	手机号
	资料名称
	借阅时间
	归还时间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
